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08]27号


关于加强中青年教师培养力度的若干意见

全校各单位：

在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的相对稳定的专职师资队伍。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组建教学、科研骨干团队，提升办学水平，当前必须把提高中青年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实践能力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抓紧抓好。为此，在学校已制订实施的相关政策基础上，就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支持力度提出如下意见。
一、扩大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面

（一）结合目前学校中青年教师队伍现状和实际选拔情况，对学校《引进及选拔培养教学教研人才暂行办法》（校人[2007]21号）文件中（以下简称21号文件）关于选拔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基本条件和选择条件，按照扩大选择培养面的原则进行修订。具体修改意见如下：

1．将21号文件中“三、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办法”部分“（四）选拔条件”的“１.基本条件”的第（6）条修改为，“历年学年度考核为合格及以上，近两年主干课和学位课学生测评在90分及以上，其它课程学生测评在85分及以上。”

2．将21号文件中“三、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办法”部分“（四）选拔条件”的“１.基本条件”的第（7）条修改为，“人事关系已经转入学校，在校工作满二年以上。因特殊原因人事关系不能转入学校的，需报学校研究决定。”

3．将21号文件中“三、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选拔培养办法”部分“（四）选拔条件”的“２.业务条件”中涉及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教师两个层次的第二条第四项均修改为，“教学效果良好，获得学校教学质量二等奖、中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二等奖及以上奖”。

（二）凡符合学校修订选拔条件中的基本条件的中青年教师，获得校级教学质量一等奖，中青年教师讲课竞赛一等奖，在本学科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二篇论文的，可直接列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三）每年进行一次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的遴选工作。
二、对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给予资助

1.对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采取协议管理方式。骨干教师培养对象与学校、本系（部、教学基地）签订《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协议》，协议内容应有明确的学术发展目标、培养方式及培养计划。

2.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减免20%的教学工作量定额。如还因其它原因给予减免的，其教学工作量减免累计不超过40%。

3.享受减免教学工作量定额的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在培养期间超额完成教学工作量按减免后基数计算，最多不能超过４学时／周。

4.在培养期内给予教改、教研、科研项目资助经费1万元，用于申报省级教改项目、申请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的启动、发表学术论文的版面费、参加学术会议的开支等，其中30%可作为项目劳务费。

三、对骨干教师给予特殊津贴

对从讲师中遴选出的骨干教师，在通过省教育厅副高职称评审之前，学校发给津贴，使其达到学校的副教授薪酬水平；对从副教授中遴选出的骨干教师，在通过省教育厅正高职称评审之前，使其达到学校4级教授薪酬水平。

四、大力选拔优秀中青年教师充实系（部、教学基地）各级教学管理岗位

系（部、教学基地）可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选拔推荐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学效果好、已承担本专业两门主干课程教学任务、具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的优秀中青年教师，担任系级分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或教研室正、副主任。
五、鼓励和资助中青年教师开展教改、教研和科学研究活动

1.经学校批准的教改、教研项目（含获得省级立项的教改、教研项目）给予经费资助，其中30%的经费可作为项目劳务费。

2.学校对科研活动实行申报立项管理。获得校外纵向科研课题，根据实际到校科研经费，学校按1：1的比例给予配套经费，配套经费中的30%可作为项目劳务费；获得校外的横向科研活动，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六、强化中青年教师专业实践素养
对于从高校毕业直接进校工作的中青年教师，在不影响本单位教学工作的前提下，可分期分批到校外单位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工作，实践周期为半年，可有计划地分阶段实施。对经学校批准实施实践计划的教师，实践期间学校减免其教学工作量。

七、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

学校鼓励中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博士研究生，所学专业必须与所从事专业对口，学习年限不超过5年，在学习年限内学校减免20％的教学工作量。获得博士学位，并愿为学校继续服务5年及以上的，报销2/3的学费；同时获得博士学历和学位，并愿为学校继续服务5年及以上的，报销100%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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